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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公司開放旅客攜帶自行車搭乘捷運應行注意事項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1 月 2 6 日 修 正 

 

一、臺北捷運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配合臺北市政府提倡民眾正當休

閒活動，特開放旅客攜帶自行車搭乘捷運，並訂定本應行注意事項於

車站公告，旅客於開放時段攜帶自行車搭乘捷運時，應遵守大眾捷運

法及相關法令與本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如有異動，將另行公告。 

二、開放進站時段： 

1.週六、週日、國定假日、國定假日補假日及調整放假日（補行上班

日除外）：06：00至營運結束為止。 

2.政府行政機關上班日及補行上班日：10:00~16:00、22:00至營運結

束為止。 

三、開放進出及轉乘車站： 

1.除下列車站外，其他車站均開放自行車進出及轉乘： 

（1）文湖線各車站 

（2）淡水站 

（3）台北車站 

（4）忠孝新生站 

（5）忠孝復興站 

（6）南京復興站 

（7）大安站 

2.攜帶自行車未依規定於公告開放車站進出及轉乘之旅客，得依大眾

捷運法第 50條第 1項第 4款處罰。 

四、進出車站動線：嚴禁使用電扶梯。車站內外之樓梯、電梯（每次使用

最多限 2輛自行車）及無障礙坡道均可使用，並僅可牽行不可騎乘或

滑乘。 

五、收費：採人車合併收費，單趟不限里程，一律全票收費，攜帶自行車

單程票每張收費新臺幣 80元整，旅客請先至車站詢問處向站務人員購

票，每張車票僅限 1人攜帶 1輛自行車使用，出站回收。人車須一同

進出車站。 

六、進出閘門：請旅客洽車站站務人員協助，使用公務門進出付費區。 

七、進出電聯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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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行車停放車廂僅限第一節及最後一節電聯車車廂之車門可進出及

停放，每 1車門區限停 2輛自行車，且不得佔用無障礙空間，每列

車共可停放 16輛，請旅客依標示位置候車及進出電聯車車廂，如車

廂空間已明顯不足，請等候下一班車，勿強行進入車廂，以免妨礙

其他旅客。 

2.自行車應停放於車門中間之立柱兩側或指定處所，並與列車行駛方

向垂直。 

3.旅客攜帶自行車應「車不離身」，於車廂內旅客必須隨時扶持自行

車，不可坐於座椅留置自行車單獨停放。 

4.攜帶自行車旅客須隨時注意其他旅客進出車廂，禮讓進出動線，並

避免污染他人衣物。 

5.緊急時自行車須留置於車廂，並依列車廣播將自行車移至非開啟之

車廂門邊，避免影響逃生動線。 

八、攜帶自行車注意事項及使用限制： 

1.旅客可攜帶之自行車僅限腳踏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有踏板且

車身須黏貼黃色閃電圖樣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審驗合格標章並關閉

電源），最大尺寸限制為長 180公分、高 120公分、寬 70公分，禁

止油類動力自行車、微型電動二輪車、協力自行車及非屬常規型式

之特殊自行車進出捷運系統。 

輪徑 12吋(約 30.5公分)以下兒童自行車或其他自行車，最長邊不

超過 165公分，且長、寬、高之和不得超過 220公分，經妥善包裝

後，可比照一般行李，營運時間內免費攜入各車站乘車。 

2.自行車於捷運系統內牽行、使用電梯及進出電聯車車廂，須禮讓身 

心障礙旅客及其他一般旅客。 

3.旅客攜帶之自行車必須保持清潔，如有髒污之虞者，本公司得拒絕

運送。 

4.攜帶自行車者因其自行車造成本公司或第三人之損害，應負法律上

相關之責任。 

5.旅客攜帶之自行車，若有造成他人不便或影響安全之虞者，本公司

得拒絕運送。 

6.捷運系統發生緊急事件時，本公司得暫時停止旅客攜帶自行車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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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系統。 

九、旅客攜帶自行車進出捷運系統，應確實遵守大眾捷運法與相關法令及

本公司各項規定與注意事項，若有違反上述規定者，除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外，旅客因違反規定導致本身之損害，應自行負擔相關責任，

本公司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為因應特殊之狀況，本公司得公告調整開放之時段、車站及其他相關

規定。 


